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93 年 10 月 15 日）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94 年 3 月 11 日）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所務會議通過（94 年 7 月 8 日）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通過（94 年 11 月 9 日）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95 年 3 月 22 日）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96 年 6 月 27 日）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98 年 1 月 12 日）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98 年 3 月 19 日）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99 年 3 月 24 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100 年 3 月 10 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100 年 6 月 2 日）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100 年 12 月 29 日） 

一百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104 年 5 月 18 日） 
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105年 3月 23日）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105年 10月 5日） 

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109年 5月 22日）修訂第六至十一條條文 

 

 

第一條：本系碩士班學生，須至少修滿 39個學分（不含學位論文），必修學分 24學分；選修

學分 15學分。  

第二條： 

(一) 畢業前 2 年內英文檢定成績須達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 TOEIC 測驗 650 分以上或

通過經系務會議認可之英文測驗要求，另必須通過資格考試，考試科目為「企業研

究方法」，資格考每年一月及七月各舉行一次。 

(二) 論文口試須於十二月底或六月底完成，並遵守學校規定於一月三十一日或七月三十

一日前送交學位考試成績並完成論文線上建檔，逾時合併至下一學期辦理。  

第三條：本系碩士班學生最遲應於研一下學期（六月三十日）前，依本系規定選擇指導教授。

論文指導教授應自本系專任教師中聘請，若本系專任教師不足或專長不符，經主任

同意得聘請本校其他系所教師指導。如因故未能於指定期間內延聘指導教授，由班

導師及主任協調聘請。本系專任教師指導學生以五名為限（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

班），不論獨立指導或共同指導，名額計算方式均計為乙名。 

第四條：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二年為原則，至多修習四年，需修滿所規定學分方得畢業。每學

期修課最低 4學分，最高 18學分。學生必須在本學系選滿最低學分後方得選修外系

(所)的課程。  

第五條：碩士班學生論文題目，需經指導教授及主任同意。學生對論文研究與撰寫，應受指

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更須經原任、新任指導教授及主任之同意。 

第六條：指導教授與學位考試委員應切實檢視學生所提論文的專業性。如有不符，應依實踐

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六條處理。如對專業性有疑義時，應暫停學位考試，俟

系務會議對專業性議決後再行恢復。 

第七條：如經學位考試委員或系務會議認定學生所提論文與專業領域不符時，指導教授次一

學年度所指導之學生不得超過二人。 

第八條：學生論文應予公開。如因機密、專利或依法事項需延後公開者，應填寫「國家圖書

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並附證明文件，經學位考試委員全體簽名，送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後，依學校相關程序辦理。 

延後公開至多不得超過五年。 

第九條：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學校規定辦理。  

第十條：本辦法修正條文經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適用於 106學年度起

入學之研究生；105 學年之前入學之研究生，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最

後一次系務會議通過之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修業辦法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99年 3月 24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100年 3月 10日）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100年 6月 2日）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四、七條（100年 9月 6日）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100年 12月 29日） 
一○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103年 03月 05日） 
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105年 3月 23日）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105年 10月 5日） 

一百零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109年 5月 22日）修訂第六至十一條條文 

 

 

第一條：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須至少修滿 36個學分（不含學位技術論文），必修

學分 24學分；選修學分 12學分。 

第二條：以實務問題解決之研究導向為原則下，撰寫學位技術論文，其格式請參閱學

位論文格式。學位技術論文，須於十二月底或六月底完成論文口試，於一月三

十一日或七月三十一日前送交學位考試成績並完成論文線上建檔，逾時合併

至下一學期辦理。 

第三條：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最遲應於研一下學期（六月三十日）前，依本系規定

選擇指導教授。論文指導教授應自本系專任教師中聘請，若本系專任教師不

足或專長不符，經主任同意得聘請本校其他系所教師指導。如因故未能於指

定期間內延聘指導教授，由班導師及主任協調聘請。本系專任教師指導學生

以五名為限（含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不論獨立指導或共同指導，名額計

算方式均計為乙名。 

第四條：碩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以二年為原則，至多修習四年，需修滿所規定學分方

得畢業。每學期修課最低 4學分，最高 18學分。學生必須在本學系選滿最低

學分後方得選修外系(所)的課程。 

第五條：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學位技術論文題目，需經指導教授及主任同意。學生對論

文研究與撰寫，應受指導教授之指導。指導教授之變更須經原任、新任指導

教授及主任之同意。 

第六條：指導教授與學位考試委員應切實檢視學生所提論文的專業性。如有不符，應
依實踐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六條處理。如對專業性有疑義時，應暫停
學位考試，俟系務會議對專業性議決後再行恢復。 

第七條：如經學位考試委員或系務會議認定學生所提論文與專業領域不符時，指導教
授次一學年度所指導之學生不得超過二人。 

第八條：學生論文應予公開。如因機密、專利或依法事項需延後公開者，應填寫「國
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並附證明文件，經學位考試委員全體簽
名，送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學校相關程序辦理。 

延後公開至多不得超過五年。 

第九條：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學校規定辦理。 

第十條：本辦法修正條文經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適用於 106學

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105學年之前入學之研究生，適用該生入學學年度之

前一學年度最後一次系務會議通過之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